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114學年度閩南語教支人員暨課後照顧服務教師甄選簡章 

 

一、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 

（二）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 

（三）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活動實施計畫。 

 (四)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報名資格（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一)、基本條件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品德操守良好者。  

2. 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第33條之情事者

（如附錄說明）。 

（二）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2. 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且表現良好者。 

3.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4. 符合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保母人員不包括在內。 

5.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及勞政等機關單位自行或委託

及報備核准辦理一百八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結訓者。    

6. 國小普通班本土語(閩南語)專長報考人員應取得教育部(或成大)閩南語認證中高級(含)

以上者。 

 

三、甄選公告：公告於本校網站以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四、甄選類別：閩南語教支人員暨一般課後照顧服務教師。 

五、報名日期與方式：請備妥相關書面證件資料於即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星期一）10時00分

止。親送或寄達本校教務處(假日請送至警衛室)。寫明「臺中市清水區楊厝里鰲海路325號

大楊國民小學 教務處收」信封請註明：應徵114學年度閩南語教支人員或課後照顧服務教

師。 

六、所需證件資料： 

(一)繳交報名表 

(二)符合報名資格證件影本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四)身分證影本 

(五)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如附件）。 

七、學校聯絡資料：教務處顏嘉生主任(04)26200634 

八、甄選方式及分數比率： 

資料審查：成績占100%（含資格、學歷、任教經歷、特殊表現、教學理念、班級經營            

理念、技巧、經驗…等，於報名時繳交）。 

◎報考人員之資料審查成績需達80分以上，未達標準者不予錄取。 

九、審查日期：113年6月16日（一）下午4時00分。 



十、甄選名額及相關規定說明： 

國小普通班 

本土語(閩南語)專

長 

1名 

國民中小學

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聘任

辦法 

自114 年 9 月 1 

日至115 年 6月 

30 日止 

1.取得教育部閩南語認證中高

級 

  (含)以上者 

2.每週授課節數4堂 

3. 擇優備取若干名 

一般課後照顧服務教

師 
2名 

教育部國民小

學辦理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及

人員資格標

準。 

自114年9月1日起

至115年6月30日

止 

擇優備取若干名，視本校招生狀

況依序列冊候至115年6月30日

止。按實際需求依名次增、減額

錄取。倘若學期中因參與人數減

少致減班，由後聘者先行解聘不

得異議。服務成績優良者，經學

校審核通過後，得免甄選續聘。 

 

十一、甄選結果：114年6月16日（一）18時00分前公布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www.tc.edu.tw/）以及本校網站（https://dayes.tc.edu.tw//），並以電話通知

錄取者至本校辦理報到日期及聘約簽訂等事宜，逾期視同放棄。 

十二、聘期：自114年9月1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表現優良者得續聘，但須視本校學生報名情 

      形、教學績效及市府、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備註 

(一)本案甄選一般課後照顧服務教師，本校採混齡上課方式，由學校視報名人數彈性調整各班

人數。課後照顧服務時間: 每週一、四、五---13:20~16:00 每週三---12:40~16:00 (學

校視需要若調整時間時，以不影響教師權利為原則。)  

(二)經本校聘用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未經本校同意者不得離職。 

  (三)核薪方式：依相關實際授課時數與規定核薪。 

  (四)課後照顧結束後，授課教師應協助學生放學或家長接送事宜。 

  (五)經甄試錄取之課後照顧服務教師，若發現資格不符，或證件有偽造、變造情事，或到職後

無法辦理核薪者，或經向警察單位查詢發現有性侵害犯罪前科者，已應聘任者，應予解

聘；未聘用者，逕予註銷錄取資格，應考人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異議，若涉及刑責，由

應考人自行負責。 

【附錄四】性別平等教育法（節錄）  

第27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

料。前項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主管機關及原就讀或服務之學

校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加害人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接獲前項通報之學校，應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並

不得公布加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

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

或不續聘者。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114學年度閩南語教支人員暨課後照顧服務教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相片黏貼處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

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手機 

聯絡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學    歷 學校                 科系組 

訓    練  

經    歷 

起訖年月 服務單位 起訖年月 服務單位 

    

    

    

報名資格 

（請在□中打

）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二)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且表現良 
      好者。 
□(三)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者。 
□(四)符合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保姆人員不包括在內。 
□(五)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勞政 
      等相關單位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 
      業訓練課程結訓。 
□(六) 教育部(或成大)閩南語認證中高級(含)以上者。 

證書或專長  證書字號  

繳交證明 

文件 

（錄取時需繳

驗相關證件正

本） 

□1.報名表乙份(本表) 

□2.符合報名資格證件影本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身分證影本 

□5.退伍證（男性教師） 

□6.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如附件) 

□7.其他佐證資料(專長證書影本) 

備   註  

填表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為應徵114學年度臺中市清水區

大楊國民小學閩南語教支人員暨課後照顧服務教師甄選所需，

同意  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